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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者關係管理制度
（2020年1月17日經公司第三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了進一步加強長飛光纖光纜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與投資者和潛在投資者
（統稱 “投資者”）之間的溝通，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升公司內在價值，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規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結
合公司實際情況，制定本制度。

第二條 投資者關係管理是指公司通過充分的信息披露與交流，加強與投資者之間的溝
通，增進投資者對公司的了解和認同，實現公司整體利益最大化和保護投資者
合法權益的管理行為。

投資者關係管理的目的是：

1、 形成服務投資者、尊重投資者、尊重資本市場的企業文化和管理理念；

2、 通過充分的信息披露加強與投資者的溝通，增進投資者對公司的關注、了
解和認同，並建立起公司管理層聽取投資者建議的渠道；

3、 促進公司誠信自律、規範運作，提高公司透明度，改善公司治理結構；

4、 建立穩定和優質的投資者基礎，獲得市場的長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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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投資者關係管理的基本原則：

1、 充分披露信息原則。除法定的信息披露以外，公司可主動披露投資者關心
的其他相關信息。

2、 合法合規披露信息原則。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及證券監管部門、上市地證券
交易所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規定，保證信息披露合法合規，並注意對尚
未公布信息及其他內部信息的保密。

3、 平等對待投資者原則。公平對待公司的所有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避免進行
選擇性信息披露。

4、 誠實守信原則。投資者關係工作應客觀、真實和準確地反映公司的實際情
況，避免過度宣傳及對投資者產生誤導。

5、 互動溝通原則。主動聽取投資者的意見、建議，實現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
雙向溝通，形成良性互動。

6、 高效低耗原則。在開展投資者關係工作時，注重提高溝通效率、降低溝通
成本。

第四條 投資者關係管理的主要對象為：

1、 股東（包括個人和機構）；

2、 就公司或所在行業的表現進行報告和分析的分析員；

3、 財經媒體等傳播媒介；

4、 其他相關機構和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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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組織機構

第五條 總裁為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的第一責任人，主持、參加公司重大投資者關係活
動，包括（但不限於）業績發佈會、新聞發佈會、路演活動、重要的資本市場會
議及財經媒體採訪等。

高級副總裁、副總裁、財務負責人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承擔相應的責任協助總
裁進行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積極參加重大的投資者關係活動。

第六條 董事會秘書為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的主要負責人，負責投資者關係管理事務的
總體統籌、協調和安排。

董事會辦公室為投資者關係管理的具體職能部門，履行和承擔投資者關係管理
工作中的具體職責和相關工作。

第七條 在不影響公司經營和不洩露商業機密的前提下，公司的其他職能部門、分公司
以及所投資企業的相關管理人員及員工，應按照公司統一安排，積極參與或配
合公司的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

第八條 從事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的人員是公司面對投資者和資本市場的主要窗口，代
表公司在資本市場的形象。相關人員應具備以下素質和技能：

1、 具有良好的品行和團隊合作精神，誠實守信；

2、 掌握投資者關係管理的工作準則和工作方法；

3、 對公司有較全面的認識，了解公司所在的行業背景、熟悉公司的發展戰
略、經營管理、財務狀況等信息；

4、 具備較全面的知識結構，熟悉公司治理、財務和證券等業務知識和相關法
律法規，了解證券市場和各種金融產品的運作機制；

5、 具有良好的溝通技巧、協調能力和心理素質；

6、 具有較強的語言和文字表達能力，能夠撰寫各種報告及信息披露稿件。

第九條 公司在認為必要和有條件的情況下，可聘請專業的投資者關係顧問公司協助實
施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



4

第三章 工作內容與職責

第十條 投資者關係工作中公司與投資者溝通的內容主要包括：

1、 公司的發展戰略和經營理念，包括公司的發展方向、發展規劃、競爭戰略
和經營方針等；

2、 法定信息披露的內容及說明，包括定期報告和臨時公告等；

3、 公司已披露的或對股價不會產生重大影響的經營管理信息及說明，包括公
司的經營狀況、財務狀況、經營業績、新項目建設進展、股利分配、管理
模式及其變化等；

4、 公司已披露的重大事項，包括公司的重大投資及其變化、資產重組、收購
兼併、對外合作、對外擔保、重大合同、關聯交易、重大訴訟或仲裁、管
理層變動以及大股東變化等；

5、 公司的企業文化建設；

6、 投資者關心的與公司相關的其他信息；

7、 徵求投資者對公司發展、已披露重大事項及經營管理等的意見和建議。

第十一條  公司可通過多種形式主動加強與投資者的溝通和交流，溝通方式應盡可能便
捷、有效，便於投資者參與。

公司與投資者溝通的方式包括（但不限於）：

1、 召開股東大會；

2、 發佈公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材料；

3、 接待投資者來訪調研、現場參觀；

4、 設立專門的投資者熱線電話和電子郵箱；

5、 通過公司網站披露公司依法可以披露的信息，開展與投資者的互動活動；

6、 組織路演（包括舉辦投資者、分析員或媒體的現場會議、電話會議和網上
路演、安排一對一推介等）及反向路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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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加資本市場會議及相關推介活動；

8、 發送公司資料，包括定期報告、新聞稿、公司宣傳手冊及其他資料；

9、 發放新聞稿或接受媒體採訪報道；

10、 符合監管機構規定的其他方式。

第十二條  投資者關係管理職能部門的具體工作職責包括：

1、 完善投資者關係管理制度，規範公司各項投資者關係活動。

2、 建立公司內部協調和信息管理機制，及時收集、匯總各部門及所投資企業
的信息。

3、 在按照監管要求進行信息披露的基礎上，通過多種方式主動增加公司自願
性的信息披露，與投資者進行充分、有效的溝通。相關工作主要包括：

(1)、 編製、審核和發放面向資本市場的宣傳推介材料和新聞稿件；

(2)、 接聽投資者熱線電話，耐心解答和聽取投資者的諮詢和意見；

(3)、 按時更新公司網站中法定信息披露的內容和公司的經營管理信息，
及時回覆投資者查詢；

(4)、 合理、妥善安排投資者來訪調研、現場參觀等活動，盡力協助參與
者了解公司業務和經營情況；

(5)、 積極參與資本市場會議及其他推介活動；

(6)、 通過現場、電話或網絡等多種方式，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分析員、投
資者及媒體會議，組織路演和反向路演活動；

(7)、 通過多種渠道與投資者、分析員等保持經常聯絡，提高投資者對公
司的關注度；

(8)、 在遵守信息披露規則的前提下，建立與投資者的重大事項溝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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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持與財經媒體的良好關係，組織安排公司管理人員接受財經媒體的採
訪，及時關注媒體的宣傳報道，做好輿情監控工作，並盡力促使媒體客
觀、公正地反映公司的實際情況。

5、 建立和維護與證券監管機構、行業協會以及其他上市公司和相關機構之間
的良好關係。

6、 發揮連接公司與資本市場的橋梁作用，及時收集、整理資本市場與行業的
有關信息，提供給公司董事會及經理層參考。相關工作主要包括：

(1)、 統計分析投資者的數量、構成及變動情況；

(2)、 統計分析公司證券在二級市場的表現；

(3)、 持續關注和匯總投資者及媒體的意見、建議、研究報告、新聞報道
等各類信息；

(4)、 收集、分析監管部門的相關政策和法規，研究資本市場的發展變
化，了解、調查公司的資本市場表現和投資者關係狀況，撰寫或收
集相關的分析報告；

(5)、 必要時可委託投資者關係顧問等中介機構對公司進行資本市場形象
調查，掌握資本市場對公司及公司投資者關係工作的評價；

7、 建立和完善投資者關係顧問管理模式，做好其日常工作的監督和管理。

8、 做好股東大會的籌備和組織工作，提高投資者的參與度。

9、 組織安排投資者關係管理相關知識的培訓；在開展投資者關係活動前或公
司發生重大事件時，向公司管理層及相關參與人員提供專題培訓或披露指
引。

10、 在涉及訴訟、重大重組、關鍵人員變動、盈利大幅波動、股票交易異常、
經營環境重大變動、自然災害等危機事件發生後，及時獲取有關信息，配
合公司相關部門提出並實施有效的處理方案，做好與投資者的溝通工作，
積極維護公司的公共形象。

11、 負責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檔案的建立與日常維護。

12、 有利於改善投資者關係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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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公司各部門（含分公司）負責人、全資及控股子公司的總經理、其他所投資企業
的首席委派代表為各相關單位投資者關係工作的責任人。各單位由責任人指定
一名或多名投資者關係聯繫人，負責該單位信息的收集、整理以及與投資者關
係管理職能部門的日常聯繫。各單位責任人有責任督促聯繫人向投資者關係管
理職能部門提供信息，並保證信息的及時、準確和完整。

第四章 基本規範

第十四條  公司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務管理制度的規定，履行法定信息披
露的義務，是開展投資者關係工作的基礎。

根據法律法規和證券監管機構規定應進行披露的信息，必須於第一時間在公司
信息披露的指定報紙及/或指定網站公布。

第十五條  除非得到明確授權並經過培訓，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人員應
避免在投資者關係活動中代表公司發言。

第十六條  在與投資者溝通的過程中，應堅持公平披露的原則，做好未公開信息的保密工
作。

第十七條  公司年度報告公告前60日內、半年度報告或季度報告公告前30日內、業績預告
或業績快報公告前10日內為公司的「靜默期」，原則上不組織投資者關係活動，
包括（但不限於）安排投資者來訪調研、安排現場參觀、舉辦公開說明會以及參
加資本市場會議等，公司管理層亦應避免就公司當期經營業績等未公開信息對
外發表意見、進行討論或接受採訪。

第十八條  負責投資者關係管理的工作人員可以列席經營例會、戰略研討會、預算編製會
等公司的主要會議，以及向其他職能部門和所投資企業查詢有關經營管理情況
和重大事項，並要求其提供書面材料，以全面掌握公司情況，為投資者提供準
確、適當的信息。

第十九條  公司應以適當的方式對公司員工，特別是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以及相關
單位的投資者關係工作責任人進行投資者關係管理相關知識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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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條  本制度未盡事宜按中國證監會和公司上市地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執行。如遇
相關法律、法規、規章修改或重新制定，按新規定執行並由董事會修改本制
度。本制度與有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有衝突時，按有關法律、法規、規
範性文件的規定執行。

第二十一條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會負責制定、修改和解釋。

第二十二條 本制度經董事會審議批准之日起生效並實施。


